南水函〔2026〕74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标志：（A）

关于南安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

第451号提案的答复
尤建军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檀溪流域水质提升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省新镇长期以来都是我局大力支持的乡镇，我局在中小河流治理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、农村饮水安全、水土流失保持治理、安全生态水系等水利建设中都给予大力支持。

您提出的“开展河道清淤拓宽工程，对细坑水库泄洪口至檀溪汇合处约1.2公里河段实施清淤疏浚及河道拓宽作业”的建议非常契合我市目前水利发展的理念。近年来，省新镇已开展檀溪河道整治工作，其中涉及檀溪安全生态水系建设（泉水工〔2022〕91号文）、檀溪新厅段河道综合整治工程（泉水管〔2016〕115号文）等项目。2026年南安市生态环境局也有生态补水资金补助，目前项目正在实施中。下一步，我局仍将持续关注檀溪水质情况，积极规划檀溪流域治理项目，争取各级各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，进一步提升檀溪流域生态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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